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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提名董事候選人的程序

根據廣州藥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公司章程》和《董事會議事規則》的相關規定，
本公司股東提名人選參選董事的程序如下：

一、 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單獨或者合併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1％以上的股東可以提
出董事候選人，經股東大會選舉決定。

提名董事候選人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 所提名候選人符合有關法律、法規、公司章程及董事會議事規則的要求，
確保能夠在董事會上進行富有成效的討論，使董事會能夠作出科學、迅速
和謹慎的決策。

（二） 所提名候選人應具備履行職務所必需的知識、技能和素質。

（三） 如該候選人當選，應能使董事會具備合理的專業結構。

二、 董事候選人應在股東大會召開之前作出書面承諾，同意接受提名，承諾公開披露
的董事候選人的資料真實、完整並保證當選後切實履行董事職責。

公司應在股東大會召開前披露董事候選人的詳細資料，保證股東在投票時已經對
候選人有足夠的瞭解。

三、 提名董事候選人應當在股東大會召開七天前向本公司（地址為中國廣東省廣州市
荔灣區沙面北街45號）或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
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有效送達以下文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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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名董事候選人的意圖以及候選人表明願意接受提名的書面通知；

（二） 其有意於股東大會上提出決議案的通知；

（三） 候選人簽署的表示願意獲委任的接受提名函；

（四） 候選人的資料，包括：

1、 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規則要求的《董事聲明與承諾書》；

2、 香港聯合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51(2)條須予披露的該
名候選人的資料；

3、 下述「獲股東提名候選人須提交的資料」項下所載的其他資料；

4、 候選人同意發布其個人資料的同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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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獲股東提名候選人須提交的資料

為了讓股東在選舉董事時可作出知情的決定，上述有關股東擬提出決議案的意向通知
應附有獲提名候選人的下列資料：

1、 全名及年齡；

2、 教育背景；

3、 在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擔任的職位（如有）；

4、 候選人目前的工作以及股東應瞭解的其他有關候選人能力或誠信的資料（包括業
務經驗及學歷），包括過去五年的工作經歷，在其他證券於香港及海外任何證券
市場上市的上市公司擔任的其他董事職位；及其他重要委任及專業資格等；

5、 服務本公司或擬服務本公司的時間長短；

6、 與本公司任何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的關係，或否定
此等關係的合適聲明；

7、 是否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證券交易所懲戒；

8、 在股份的權益（定義見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或否定此等權益的合適聲
明；

9、 獲提名候選人依據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規則要求所作出的《董事聲明與承諾書》和
依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51(2)條規定披露的資料所作出
的聲明，或否定存有任何根據該等規定須披露的資料，且概無任何其他有關該名
擬選舉為董事的獲提名候選人的事宜應知會股東的合適聲明；及

10、 聯絡詳情。


